
 

 

 

ICS 90.100.10 

CCS  Q 00 

34 

安 徽 省 地 方 标 准 

DB34/T 3763—2020 
      

 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达标评价规范 

Standard for laboratory of cemen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2020-11-27 发布 2020-12-27 实施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34/T 3763—2020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水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阜阳舜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水泥协会、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珍珠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星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瑞集团萧县水泥有限公司、芜湖南

方水泥有限公司、合肥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广德独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蒙城县万佛塔水泥有限公司、

淮北矿业相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安徽马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安徽盘景水泥有限公司、中材安徽

水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庆、程海洋、徐明霞、吴铁军、李之瑞、徐勇、陈新生、张贤善、邹家斌、

周士海、李影、王雪峰、赵鲁卿、朱洪贵、朱晓明、蔡仲卫、曹光梅、严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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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达标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泥生产企业的化验室标准化达标评价的总则、评价管理要求、质量管理机构、人力

资源、质量管理要求、评价的步骤、评价组人员及评价细则、标准化化验室证书发放、监督管理和复查

换证、以及附则。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水泥及熟料生产企业的化验室达标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8-2014  水泥密度测定方法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1372硅酸盐水泥熟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1 为规范水泥标准化化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强化质量诚信意识、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夯实质量技术

基础，特制定本标准。 

4.2 本标准所指的水泥生产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达标评价，是指由企业自愿提出，省级行业协会组织或

委托的评价机构对水泥企业化验室的质量体系、检验能力和运行情况等方面是否符合《水泥生产企业化

验室达标评价规范》及相关标准、要求实施的评价活动。 

4.3 水泥生产企业应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并确保有效运行。 

5 评价管理要求 

省级行业协会或委托的评价机构负责本区域内通用水泥（熟料）企业以及特种水泥企业标准化化验

室评价申请、组织现场评价、汇总评价材料、证书发放、对获证企业的监督检查以及承办评价的其他有

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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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管理机构 

6.1 质量管理机构设置 

6.1.1 企业法定代表人是本企业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企业最高管理者可以任命质量负责人全权负责

企业质量管理，化验室主任在企业法人或质量负责人领导下对产品质量具体负责。 

6.1.2 企业应确立以最高管理者或质量负责人负责的质量管理组织和设立符合附录 A要求的化验室。 

6.1.3 企业质量管理应设置相关机构和人员负责质量管理工作。 

6.1.4 企业化验室内设控制组、分析组、物检组等，分别负责原燃材料、半成品、成品质量的检验、

控制、监督与管理工作，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应满足相应工作要求。 

6.2 质量管理机构职责 

质量管理机构的职责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编制适合本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b) 组织制定企业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负责和监督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d) 制定质量奖惩制度，负责协调各部门的质量责任，并考核工作质量； 

e) 组织企业内部质量审核； 

f) 负责重大质量事故的分析处理； 

g) 组织开展群众性质量活动。 

6.3 化验室职责和权限 

6.3.1 质量检验 

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对原燃材料、半成品、成品进行检验。按规定做好质量记录和标识。 

6.3.2 质量控制 

根据产品质量要求，制定原燃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企业内控质量指标，组织实施过程质量控制，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掌握质量波动规律，不断提高预见性与预防能力，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预防措施，

使生产全过程处于受控状态。 

6.3.3 出厂水泥和水泥熟料的合格确认和验证 

按照相关产品标准和企业制定的出厂水泥和水泥熟料合格确认程序进行确认和验证，确保产品出厂

合格。 

6.3.4 质量统计和分析 

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质量统计，做好分析和改进工作。 

6.3.5 试验研究 

根据原燃材料、助磨剂、混合材料等材料的变更情况及用户需求，进行产品试验研究，提高水泥和

熟料质量，改善产品使用性能。 

6.3.6 出厂决定权 

 化验室具有水泥和水泥熟料产品出厂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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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标准化化验室 

企业应按照附录A的要求建设标准化化验室。 

7 人力资源 

7.1 人员配备 

企业化验室应配备主任、工艺、质量调度、统计及检验等人员。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备满足检验

工作需要的检验人员和科研人员。 

7.2 人员资格 

人员资格基本要求见附录D的要求。 

7.3 人员培训和考核 

7.3.1 提高企业职工的质量意识和技术素质，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企业应每年制定培训和考

核计划，并组织实施。 

7.3.2 企业应按计划对检验人员进行质量教育和技术培训、考核，并建立检验人员培训档案。 

8 质量管理要求 

8.1 质量管理制度 

化验室应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与检验制度，参照 GB/T 19001 编制为保证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所需

的管理体系文件，至少应包括附录C中相应的内容。 

8.2 文件管理 

8.2.1 应建立文件控制程序，对文件的编制、批准、发放、修订或更改、回收和存档等做出规定。 

8.2.2 企业应建立质量记录控制程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规定质量记录标识、填写、归档、储存、处置等内容，并应规定质量记录的保存期限； 

b) 质量记录应使用规范的表格，产品检验要有原始记录； 

c) 质量记录的填写，应字迹端正、清晰，不得任意涂改。当笔误时，应划改，书写更正后的数据并

签章，涉及出厂产品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的更正应由化验室主任签字或盖章。 

8.2.3 企业应对质量检验数据采用统计技术整理、分析和利用，并建立计算机质量管理数据库，利用

互联网建立质量信息交流平台。 

8.3 检验环境、试验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和标准样品/标准物质 

8.3.1 检验环境条件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8.3.2 仪器设备应按照相关水泥产品标准和附录 A 的要求(包含但不限于)配置齐全，符合有关技术标

准，并建立仪器设备档案。 

8.3.3 检验用的化学试剂应验明其生产企业名称、产品等级、执行标准及生产许可证的编号，严禁使

用不符合要求的化学试剂。 

8.3.4 企业检验中所用标准样品/标准物质，应是国家有证标准样品/标准物质，并保存购买标准样品/

标准物质的发票和证书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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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价的步骤 

9.1 评价的申请 

申请单位须按附录A的具体要求，进行自检自查，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化验

室试验条件，向省级行业协会组织或委托的评价机构提交水泥生产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评价申请书（参见

附录B）。 

9.2 申请的受理 

9.2.1 省级行业协会组织或委托的评价机构负责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相关

内容是否填写齐全、正确，申请单位是否属于评价受理的范围。 

9.2.2  经审核符合规定要求的，予以受理。评价办事机构向申请单位发出评价通知，并组织安排现场

评价工作。 

9.2.3  经审核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予受理。评价办事机构应告知申请单位，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9.3 现场评价 

9.3.1  申请受理后，省级行业协会或委托的评价机构组织评价组进行现场评价。现场评价实行组长负

责制。主要程序是：首次会议、现场评价、与被评价方沟通、末次会议。 

9.3.2 评价内容按照《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达标评价规范》附录 C 的要求，对照水泥标准化化验室评

价表逐项评价，并注明分数。 

9.4 评价报告 

评价组负责编写水泥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评价报告（参见附录D），评价结论应明确写明分为甲级、

乙级和丙级，分别对应“优秀”、“良好”和“合格”，具体评价如下： 

a) 经现场评价企业实际情况与申请书中承诺一致，评价总分 90 分及以上的，样品密码抽样对比合

格，评价结论为甲级； 

b) 经现场评价企业实际情况与申请书中承诺一致，评价总分 80-90 分（包括 80 分）之间的，样品

密码抽样对比合格，评价结论为乙级； 

c) 经现场评价企业实际情况与申请书中承诺一致，评价总分在 75-80 分（包括 75 分）之间的，样

品密码抽样对比合格，评价结论为丙级； 

d) 经现场评价企业实际情况与申请书中承诺不一致，评价总分未达到 75 分的，或样品密码抽样对

比不合格，评价结论为不合格。 

10 评价组人员 

评价组一般由2-4人组成，其组长和成员由省级行业协会组织或委托的评价机构选派，评价组成员

应具备水泥工艺及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 

11 标准化化验室证书发放、监督管理和复查换证 

11.1 申请标准化化实验室且评价结论为“甲级”、“乙级”、“丙级”的企业，由发证单位审查批准

后，颁发水泥企业标准化化验室“甲级”、“乙级”、“丙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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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标准化化验室证书有效期为五年。有效期内，由评价机构组织一次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参照本办

法进行。对获得“水泥生产企业甲级标准化化验室”的，可以由企业按照水泥标准化化验室评价报告（附

录 D）提交自查报告，不再组织进行现场评价。 

11.3 标准化化验室证书有效期满三个月前，企业应当提出换证申请。 

11.4 因迁址导致化验室发生变化的，由评价机构受理其申请后组织现场评价，满足要求的重新发放标

准化化验室证书。 

11.5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和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但企业化验室实际未发生变化的，由评价机构受理其

申请后直接换发标准化化验室证书，有效期不变。 

11.6 在标准化化验室证书有效期内，凡发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由发证单位撤销其证书： 

a) 因水泥质量问题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受到行政处罚的； 

b) 县级及以上水泥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连续两次不合格的； 

c) 未能通过标准化化验室监督检查的。 

11.7 被撤销证书的水泥企业应当自行完成整改，自查合格后可重新申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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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基本条件 

A.1 环境条件 

A.1.1 企业应建立满足生产控制和产品质量检验需求的试验室、样品存放室、药品试剂库等检验基础

设施。周围环境的粉尘、噪声、振动、电磁辐射等均不得影响检验工作。 

A.1.2 化验室的面积、采光、通风、温度、湿度、水、电等均应满足检验试验需求及国家、行业标准

规定的要求。 

A.1.3 化学分析用天平和氧弹热量计、氯离子测定仪(蒸馏法)及高温设备(高温炉、烘干箱等)要与分

析试验室隔开。 

A.1.4 化验室标准小磨等制样设备及压蒸釜、沸煮箱、快速强度养护箱等应单独放置。 

A.1.5 化验室内仪器设备应摆布合理，方便操作，保证安全。试验室内应保持清洁，与检验试验无关

的物品不准带人。 

A.1.6 化学分析试验室应有通风柜(罩)，供排除有害气体用。 

A.1.7 仪器分析使用易燃易爆气体时，应有安全防护设施。 

A.1.8 应有安全应急处理、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和措施。 

A.2 检验人员 

检验人员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表中的要求。 

A.3 检验仪器设备 

A.3.1 进货检验、过程检验以及最终检验所需仪器设备均应齐全，其性能应满足有关规定的技术要求，

常用易损的仪器设备应有备品备件。 

A.3.2 企业应根据检验试验工作需要，配置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如偏光显微镜、激光粒度分析仪、

压蒸釜、X射线荧光分析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 

A.3.3 常用和必备的仪器设备，如空调、温度、湿度控制装置、玻璃器皿等消耗品、易损件的配备由

企业自定。 

A.3.4 化验室应有仪器设备清单和计量检定(校准)周期表并建立设备档案，档案内容包括仪器设备名

称、规格、型号、编号、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及使用过程中维修、检定(校

准)等记录及证书，并建立仪器设备使用、维修和计量检定(校准)管理制度。 

A.4 仪器设备技术要求和检定(校准)周期 

A.4.1 化验室仪器设备技术要求、检定(校准)周期见表A.1。 

A.4.2 计量器具应按期检定并有有效的计量检定合格证。专业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校准并有有效的校

准证书。自检自校仪器设备应建立自检自校方法，并留有自检自校记录。 

A.4.3 当水泥产品标准或检验方法标准修订后，企业应根据标准修订内容及时更新仪器设备。 

 

 



DB34/T 3763—2020 

7 

表A.1 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仪器设备技术要求、检定(校准)周期一览表 

序号 仪器名称 技术要求及精度 检定（校准）周期 

1 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 

间隙范围: 

叶片与锅底、锅壁的工作间隙(3±1)mm 

搅拌叶片的转速: 

低速挡:自转(140±5)  r/min，公转(62±5) r/min; 

高速挡:自转(285±10)r/min，公转(125±10)r/min。 

12 个月 

2 水泥胶砂试体成型振实台 

振实台的振幅:(15.0±0. 3)mm。 

振动频率:60 次/(60±2)s。 

台盘(包括臂杆、模套和卡具)的总质量:(13.75± 

0.25)kg。 

台盘中心到臂杆轴中心的距离:(800±1)  mm。 

12 个月 

3 水泥胶砂振动台 

振动频率:46.7~50Hz、2800~3000 次/分 

振幅范围:(0.75±0.02)mm 

mm(台面中心放上空试模与漏斗时的全波振幅） 

12 个月 

4 水泥电动抗折试验机 
示值相对误差≤±1%。 

示值相对变动度≤1%，灵敏度≥2%。 
12 个月 

5 40mm×40mm 水泥抗压夹具 

上、下压板长度:>40mm 

上、下压板宽度:(40.0±0.1)mm;厚度：>10mm。 

上、下压板的平面度为:0.01mm 

上、下压板粗糙度:R，宜在 0.1μm~0.8μm 之间。 

上、下压板自由距离:>45mm。 

定位销高度不高于下压板表面 5mm;间距为 41 mm 

~55mm。 

12 个月 

6 水泥净浆搅拌机 

间隙范围:搅拌叶与锅壁、锅底间隙(2±1)  mm。 

搅拌叶负载公转 :(62± 5)  r/min(慢速 )； (125± 10)  

r/min(快速)。 

搅拌叶负载自转 :(140 ± 5)r/min( 慢速 ) ； (285 ± 10)  

r/min(快速)。 

12 个月 

7 
净浆标准稠度与凝结时间测

定仪 

滑动杆与试杆、滑动杆与试锥、滑动杆与试针总质量均

为（300±1）g。 

试杆、试锥、试针的同轴度为<1.0 mm。 

试针直径为 φ(1.13±0.05)mm，针头呈平头。 

12 个月 

8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 

沸煮箱绝缘电阻≥2MΩ 

两根电热管总功率为 3600 W ~4400W，小功率电热管功

率为 900 W ~1100W。 

温控时间:自动升温至沸腾（30±5）min，恒沸(180±

5)min。 

手动:宜具有在任意情况下使大功率电热管开、闭功能。 

12 个月 

9 雷氏夹膨胀测定仪 
膨胀值标尺，弹性值标尺刻度相对误差小于±2%，标尺

最小刻度为 0.5mm。 
12 个月 

10 秒表 精度 0.1s。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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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名称 技术要求及精度 检定（校准）周期 

11 游标卡尺 量程≥300mm，分度值 0.02mm。 12 个月 

12 全自动压力试验机 

示值相对误差不大于±1.0%，示值重复性不大于 1.0%； 

示值回零不大于±0.1%，示值的相对分辨率不大于 0.5%； 

加荷速率(2400 士 200) N/s。 

12 个月 

13 分析天平 分度值：0.1mg，最大称量>100g。 12 个月 

14 分析天平 分度值：1mg，最大称量>200g。 12 个月 

15 天平 分度值：1g，最大称量>2000g。 12 个月 

16 天平 分度值：0.1g，最大称量>200g。 12 个月 

17 天平 分度值：0.01g，最大称量>500g。 12 个月 

18 比长仪 百分表分度值±0.01mm；千分表分度值 0.001mm。 12 个月 

19 电热鼓风干燥箱(温度计) 最高温度 300℃，温度计精度±1℃。 12 个月 

20 水泥胶砂流动度跳桌 

圆盘跳动落距：（10.0±0.2）mm。 

跳动部分总质量:（4.35±0.15）kg 

采用流动度标准样检定跳桌，其误差宜在允许范围内。 

12 个月 

21 水泥胶砂试模 

模腔长度：（160±0.8）mm。 

模腔宽度：(40±0.2)  mm。 

模腔高度：(40.1±0.1)  mm。 

试模质量：(6.25±0.25) kg。 

12 个月 

22 常压稠化仪 控制精度±1.7℃，转速（150±15）r/min 12 个月 

23 增稠稠化仪 控制精度±2℃，转速（150±15）r/min，压力±2.0MPa。 12 个月 

24 常压养护箱 可控制温度：（60±1.7）℃、（38±1.7）℃、（27±1.7）℃。 12 个月 

25 恒速搅拌箱 低速（4000±200）r/min，高速（12000±500）r/min。 12 个月 

26 耐磨试验机 负荷 300N（易损件自检） 12 个月 

27 试模 25mm×25mm×280mm 12 个月 

28 试模 150mm×150mm×30mm 12 个月 

29 自应力水泥试模 40mm×40mm×160mm（两端带孔） 12 个月 

30 水化热测定仪 

控制温度：（20±0.1）℃ 

配备两套热量计，温度计量程 14~20℃，精度±0.01℃(或

配备贝克曼温度计，最大差示 5~6℃，精度：±0.1℃ 

12 个月 

31 水化热恒温水槽 
控制温度:（20±0.1℃）；配备两套热量计，温度计量程

0~50℃，精度±0.1℃ 
12 个月 

32 酸度计 测量 pH 范围 0~14，最小分度为 0.02pH 单位。 12 个月 

33 分光光度计 
波长范围 400 nm ~800nm，波长准确度：±2 nm，透射比

准确度：±1.0%，透射比重复性：±0.5% 
12 个月 

34 白度计 示值误差≤±1.0，重复精度≤±0.2 12 个月 

35 电导仪 按 GB/T 6682-2008 中 7. 2 的要求。 12 个月 

36 高温炉（热电偶） 使用温度 400℃~1300℃热电偶，精度±10℃。 6 个月 

37 水泥试体自动控温养护箱 温、湿度均匀，温度：（20±1）℃，相对湿度≥90% 6 个月 

38 干缩养护箱 温度（20±3）℃，相对湿度（50±4）% 12 个月 

39 透气法比面积仪 测定误差：±2%（与国家标准样品对比） 自定 

40 试验筛 用标准样品标定，修正系数 C 宜在 0.8~1.20 范围内。 使用 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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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名称 技术要求及精度 检定（校准）周期 

后重新标定 

41 限制钢丝骨架 钢丝直径 5mm 使用少于 5 次 

42 限制钢丝骨架 钢丝直径 4mm 使用少于 5 次 

43 下料漏斗 下料口宽度：4 mm ~5mm；漏斗质量：2.0 kg ~2.5kg 用前自校 

44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雷氏夹 

雷氏夹弹性值： 

Δd=d2-d1=（17.5±2.5）mm，卸荷后针尖的距离能恢复

至挂祛码前的状态。 

用前自校 

45 火焰光度计 测定误差：±0.1%（与国家标准样品对比） 用前自校 

46 测硫仪 测试精度：0.10% 用前自校 

47 氯离子测定仪 测定误差：±0.005%（与国家标准样品对比） 用前自校 

48 水泥组分测定仪 
可控制温度：（10±2）℃、（20±2）℃ 

测定误差：±1.5%（与国家标准样品对比） 
用前自校 

49 二氧化碳测定仪 二氧化碳测定误差：±0.35%（与国家标准样品对比） 用前自校 

50 游离氧化钙测定仪 
具有加热、搅拌、计时功能，并配有冷凝管； 

游离氧化钙测定误差：±0.20%（与国家标准样品对比） 
用前自校 

51 容量分析用玻璃器皿 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量筒等。 用前校准 

52 李氏瓶 按 GB/T 208-2014 中 5.1 的要求。 用前校准 

53 量水器 按 GB/T 1346 和 GB/T 17671 的要求。 用前校准 

54 氧弹热量计 测定误差：±0.3MJ/kg（与国家标准样品对比） 用前自校 

55 养护水箱 
满足标准规定的养护要求，养护水温度（20±1）℃，温

度均匀。 
维护或保养 

56 样品粉碎机 满足使用要求。 维护或保养 

57 化验室统一试验小磨 500mm×500mm，48r/min，球配正确 维护或保养 

58 混料机 满足使用要求。 维护或保养 

59 振动筛分机 满足使用要求。 维护或保养 

60 磁力搅拌机 满足使用要求。 维护或保养 

61 蒸馏水器或纯水器 满足使用要求。 维护或保养 

62 离子交换器 满足使用要求。 维护或保养 

63 酒精喷灯 满足使用要求。 维护或保养 

64 水浴、砂浴、电炉、电热板 满足恒温或加热需求。 维护或保养 

65 玛瑙研钵、瓷研钵 满足化学分析制样需求。 维护或保养 

66 煤工业分析专用器皿 坩埚、灰皿、坩埚架、40mm×25mm 称量瓶。 维护或保养 

67 铂金皿、铂坩埚与银坩埚 满足化学分析使用需求 维护或保养 

表中 1-39 为水泥检验专用仪器设备或通用计量器具，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检定或校准。 

表中 40、43-54 为自校仪器设备，由企业自校。 

表中 55-67 为附属检验设备、设施，由企业维护或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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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水泥生产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评价申请书 

 

水泥生产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评价 
 

 

申 请 书 
 

 

 

 

企业名称：（盖章）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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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１. 本《申请书》须用墨笔填写或用计算机打印，字迹要清晰； 

２. 本《申请书》所填报项目（含表格）页面不足时，可用 A4纸附页，并须

连同正页编写页码； 

３. 本《申请书》若无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签章）、法人单位盖章无

效； 

４. 本《申请书》适用于所有水泥（熟料）生产企业申请标准化化验室发证

及复查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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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请标准化化验室承诺书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提升水泥质量保障能力的通知》（工信部

原[2017]290 号）、《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达标评价规范》等有关规定，本企

业自愿提出申请并承担评价过程相关费用。本企业承诺如下： 

1、企业所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有效，无隐瞒情况； 

2、企业开展了产品对比验证检验和抽查对比工作； 

3、企业按要求采购标准砂等标准样品/标准物质，并留有核验记录。 

本企业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因承诺不真实、不

合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年月日 

 

（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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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1.1  企业名称： 

地址： 

邮编：     传真：      E-mail： 

负责人：    职务：      电话： 

1.2 化验室名称： 

负责人：    职务：      电话：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1.3 企业基本情况（见附件１） 

1.4 评价考核类型 

□首次     □复查     □其他 

2.提供材料目录 

2.1 化验室组织结构框图 

2.2 化验室人员一览表 

2.3 检验仪器设备一览表 

2.4 其他证明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水泥企业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3) 申请前 6个月与质检机构的对比合格率（包括综合和强度的）和内

部密码抽查合格率； 

4）水泥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质量管理手册。 

3. 预期评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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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生产许可证号 
 水泥品种  

及强度等级  

 

回转窑(规  

格、数量) 

 水泥磨(规  

格、数量) 

 

水泥产品产量质量

状况  

水泥年产量(吨 ) 
设计能力   

实际能力   

出厂水泥总量(吨 )  

出厂水泥合格率(%)  

富裕强度合格率(%)  

全厂生产  

职员人数  

 化 验 室  

人数 

 

上年产值  

(万元 ) 

 

备注  

 

注：水泥产品产量质量状况为上年度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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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水泥生产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评价评分规范 

表C.1 水泥生产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评价评分规范表 

序号 建 设 内 容 基本要求 A 档（86-100）% B 档（50-85）% C 档（0-49）% 得分 说明 

1 

机构 

设置 

（5 分） 

1.1 组织 

（2 分） 

化验室应为企业最高管理者或

质量负责人直接领导的质量检

验部门。 

化验室由企业厂长（经

理）或管理者代表直接

领导，并在厂有关文件

及化验室质量管理手

册中明确规定。管理者

代表有任命文件（或授

权书）。 

化验室由企业厂长（经理）或

管理者代表直接领导，化验室

质量管理手册中无明确规定。

管理者代表也无任命文件（或

授权书）。 

化验室不是由企业厂长（经理）

或管理者代表直接领导。 
  

1.2 化验室构

成 

（1.5 分） 

化验室内应设分析、物检、控制

和质量管理等机构。 

化验室内机构设置符

合评审内容的要求，化

学分析、物理检验、质

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功

能齐全，分工明确。 

化验室内机构设置不够合理，

化学分析、物理检验、质量控

制和质量管理功能基本齐全，

但分工不够明确。 

化验室内机构设置不合理，化学

分析、物理检验、质量控制和质

量管理功能不齐全。 

  

1.3 组织机构

图 

（1.5 分） 

有化验室组织机构设置图，表明

化验室在企业及内部班组的相

互关系及其负责人姓名。 

在化验室质量管理手

册中，绘有化验室机构

设置框图，各机构相互

关系明确，完全符合评

审内容要求。 

机构设置框图基本符合评审

内容要求，但不够完整，各机

构间相互关系不够明确。 

在化验室质量管理手册中，没有

绘出化验室机构设置框图；或框

图不完善、各机构间相互关系不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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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 设 内 容 基本要求 A 档（86-100）% B 档（50-85）% C 档（0-49）% 得分 说明 

2 
人员 

（10 分） 

2.1 人员配备 

（2 分） 

企业化验室应配备主任、工艺、

质量调度、统计及检验等人员。

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备满足

检验工作需要的检验人员和科

研人员。化验室人员要相对稳

定，化验室业务骨干的任用和调

动应征求化验室主任的意见。 

化验室内各类专业人

员配备和检验人员数

量符合评审内容要求；

室主任有任命文件;化

验室骨干的任命和调

动有主任的签字。 

专业人员配备基本齐全（缺统

计人员），检验人员数量达到

评审内容最低要求，基本满足

检验工作需要；室主任有任命

文件。 

专业人员配备不齐全（缺主任）；

或检验人员数量达不到最低要

求；或化验室主任无任命文件;

化验室骨干的任命和调动无主任

的签字。 

  

2.2 人员素质 

（5 分） 

(1) 化验室主任（2 分） 

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本

科及以上文化水平，从事水泥企

业质量管理工作 5 年以上，具备

较丰富的质量管理经验和良好

职业道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

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熟知生产

工艺、相关标准和质量法规，经

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

平和工作经验的要求，

熟知生产工艺、相关标

准和质量法规，三年内

参加过化验室主任的

培训。 

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

作经验的要求，知晓生产工

艺、相关标准和质量法规，三

年内未参加过化验室主任的

培训。 

不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作

经验的要求，对生产工艺、相关

标准和质量法规认知有待加强，

三年内未参加过化验室主任的培

训。 

  

(2) 工艺、质量调度人员（1 分） 

具备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

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具有良

好职业道德，经过专业训练，掌

握水泥生产理论知识和检验技

术，熟知有关标准和规章制度，

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

平和工作经验的要求，

经过专业训练，掌握水

泥生产理论知识和检

验技术，熟知有关标准

和规章制度，三年内参

加过相关的培训。 

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

作经验的要求，经过专业训

练，了解水泥生产理论知识和

检验技术，知晓有关标准和规

章制度，三年内参加过相关的

培训。 

不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作

经验的要求，经过专业训练，对

水泥生产理论知识和检验技术，

有关标准和规章制度的认知有待

加强，三年内未参加过相关的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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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质量统计人员（1 分） 

具备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

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具有良

好职业道德，经过专业训练，掌

握水泥生产理论知识和检验技

术，熟知有关标准和规章制度，

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

平和工作经验的要求，

经过专业训练，掌握水

泥生产理论知识和检

验技术，熟知有关标准

和规章制度，三年内参

加过相关的培训。 

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

作经验的要求，经过专业训

练，了解水泥生产理论知识和

检验技术，知晓有关标准和规

章制度，三年内参加过相关的

培训。 

不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作

经验的要求，经过专业训练，对

水泥生产理论知识和检验技术，

有关标准和规章制度的认知有待

加强，三年内未参加过相关的培

训。 

  

(4) 检验人员（1 分） 

具有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

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熟知本

岗位的操作规程、控制项目、指

标范围及检验方法，经培训考核

合格后上岗。 

90%以上的检验人员，

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

平和工作经验的要求，

三年内有参加过相关

培训。各个岗位均熟知

本岗位的操作规程、控

制项目、指标范围及检

验方法。 

70%以上的检验人员，满足职

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作经验

的要求，三年内有参加过相关

培训。各个岗位均熟知本岗位

的操作规程、控制项目、指标

范围及检验方法。 

不满足职称或者文化水平和工作

经验的要求，三年内没有参加过

相关培训的人数较多。各个岗位

对本岗位的操作规程、控制项目、

指标范围及检验方法认知有待加

强。 

  

2.3 人员培训 

（3 分） 

(1) 化验室应有年度培训考核计

划。（1 分） 

有证据表明，化验室有

年度的培训计划，并有

相关的考核要求。同时

针对涉及产品质量法

律法规，各类标准发生

变化时，有相应的培训

计划。 

化验室有年度的培训计划，并

有相关的考核要求。 
化验室没有年度的培训计划。   

(2) 培训计划的实施应有记录。

（1 分） 

有相关记录，培训记录

覆盖应当培训人员的

90%以上。 

有相关记录，培训记录覆盖应

当培训人员的 70%以上。 

有相关记录，培训记录覆盖的培

训人员不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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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验室人员应建立技术档

案，其内容包括；从事技术工作

经历、资格证书（复印件）、培

训考核记录等。（1 分） 

90%的化验室人员建立

了技术档案，包含工作

经历、资格证书、培训

考核记录。 

70%的化验室人员建立了技术

档案，包含工作经历、资格证

书、培训考核记录。 

化验室人员建立档案不足 70%，

或档案内容不包含工作经历、资

格证书、培训考核记录。 

  

3 

化验室质

量管理手

册 

（5 分） 

3.1 手册内容

齐全、适用 

（1 分） 

化验室应建立适合本企业的质

量管理手册。 

企业编写了管理手册，

结构完整，并和质量管

理文件进行了整合。 

企业单独编写了管理手册，结

构较为完整。 

企业没有的管理手册或结构缺失

较大。 
  

3.2 管理制度

内容齐全、合

理 

（3 分） 

(1) 各组职责范围、岗位责任制

和作业指导书； 

手册至少包含了以上

13 种，内容明确，有可

操作性。 

手册至少包含了以上 13 种，

但是不够明确，或操作性较

差。 

相关内容缺失。 

  

(2) 质量事故报告制度；   
(3) 对比验证制度；   

(4) 检验和试验仪器设备、化学

试剂的管理制度； 
  

(5) 标准溶液配制和专人管理制

度； 
  

(6) 标准样品/标准物质采购和

管理制度； 
  

(7) 文件管理制度；   
(8) 样品管理制度；   
(9) 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   
(10) 检验原始记录、台帐和检验

报告的填写、编制、审批制度； 
  

(11) 质量统计管理制度；   

  

(12) 出厂水泥、水泥熟料的合格

确认制度；    
  

(13) 应急处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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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手册宣贯 

（0.5 分） 

通过宣贯使化验室工作人员了

解本化验室的质量目标、职责权

限、规章制度及与本岗位有关的

要求，宣贯要有记录。 

有宣贯计划和记录，化

验室工作人员知道质

量目标和自己的质量

权限，熟知相关工作制

度和本岗位要求。 

有宣贯计划和记录，部分人员

（不超过 3 人次）对质量目

标、自己的职责权限、规章制

度及本岗位的有关要求认知

不够明确。 

没有宣贯计划和记录，或较多人

员（超过 3 人次）对质量目标、

自己的职责权限、规章制度及本

岗位的有关要求认知不够明确。 

  

3.4 手册执行

情况检查 

（0.5 分） 

化验室应按管理制度要求进行

检查并建立记录。 
有检查制度并有记录。 缺少检查制度或没有记录。 既没有检查制度也没有记录。   

4 
仪器设备 

（15 分） 

4.1 仪器设备

一览表 

（0.5 分） 

应有仪器设备一览表，内容包

括：编号、仪器设备名称、规格

型号、主要技术指标、购置日期、

制造单位、检验项目、使用地点。 

有内容齐全符合规定

的仪器设备一览表，并

与实物相符。 

有内容齐全符合规定的仪器

设备一览表，并与实物相符

90%以上。 

无仪器设备一览表或实物不相符

10%以上。 
  

4.2 仪器设备

的配备与数量 

（1.5 分） 

(1) 进货检验、过程检验以及最

终检验所需仪器设备配备率

100%。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未达到 100%。（种类）   

(2) 仪器设备数量能保证满足正

常生产检测的需要。 
未达到 100%。（数量）   

(3) 常用易损的仪器设备应有备

品备件。 
常用易损设备无备品备件。 常用易损设备无备品备件。   

  

4.3 仪器设备

主要技术条件 

（0.5 分） 

符合现行标准中的技术条件、本

标准中表 A.1 及其它有关规定的

要求。 

在用仪器设备主要技

术条件全部符合评审

内容要求。 

出厂水泥（熟料）检验用仪器

设备符合要求，其它检验用仪

器设备 90%以上符合要求。 

任一出厂水泥（熟料）检验用仪

器设备不符合要求，或其它检验

用仪器设备 10%以上不符合要

求。 

  

4.4 计量仪器

设备的检定与

(1) 计量仪器设备按规定进行计

量检定或校准。（1 分） 
符合要求。 

在用的计量仪器设备（不超过

3 个）未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

在用的计量仪器设备（超过 3 个）

未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或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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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4 分） 

(2) 建立本企业化验室计量检验

仪器设备检定周期表。（1 分） 

或校准。 

  
周期表不符合表 A.1 的要求。   

(3) 自行校准的仪器应有负责自

校的单位编写并经批准的自校

方法。自校要有记录。（1 分） 
自校记录未经审批。  

没有自校方法或没有记录。   

(4) 在用的计量仪器设备应有有

效的检定校准合格证，并有明显

的标识。（1 分） 

在用的计量仪器设备有未经检定

或合格证过期的。 
  

4.5 仪器设备

作业指导书 

（1.5 分） 

每台仪器设备均有操作规程。操

作规程的内容要齐全，包括：检

验准备、操作程序、维修保养。 

每台仪器均有作业指

导书，且内容齐全。 
主要仪器中作业指导书不全。 

主要仪器中的出厂水泥检验用仪

器作业指导书不全。 
  

4.6 仪器设备

的使用维护和

维修 

（3 分） 

(1) 对所有仪器设备应建立仪器

设备维护计划，进行维护，并建

立维护记录。（1 分） 

符合评审要求。 

90%的仪器设备正常维护，并

有记录。大型或精密仪器设备

维护记录记录不全。 

10%以上的仪器设备达不到正常

维护或没有记录。 
  

   

(2) 出现误操作或过载、显示数

据可疑，通过检定等方式确认仪

器有缺陷时，立即停止使用，修

复后要经检定（校准）合格才能

使用。对仪器缺陷所造成的影响

要予以纠正，并对已检测的结果

重新评价，并建立相关记录。（1

分） 

 

  

出现误操作或过载、显示数据可

疑情况，未立即停止使用或未经

检定（校准）合格后再次投入使

用。 

  

(3) 大型或精密的仪器设备应有

使用记录，并如实填写。（1 分） 

大型或精密仪器设备使用记

录记录不全。 

没有记录，或记录明显未如实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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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仪器设备

档案 

（2 分） 

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内容应包

括：仪器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编号、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

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验收记

录、存放地点及使用过程中维

修、检定、校验等记录及证书等。 

各类仪器设备均建立

了档案且内容齐全。 

一般过程控制检验用仪器档

案不全或在用仪器的档案内

容不齐全。 

出厂水泥检验用仪器或大型、精

密过程控制用仪器档案不全。 
  

4.8 标准样品

（1 分） 

 

抽查和考核时所用标准样品/标

准物质，应是有证标准样品/标

准物质。标定仪器或绘制工作曲

线用的标准样品/标准物质应确

保量值准确。（1 分） 

达到评审内容要求。 

抽查和考核所用标准物质是

国家有证标准物质，标准物质

清单内容不齐全。 

抽查和考核所用标准物质不是国

家有证标准物质。 
  

4.9 标准物质

（1 分） 

 

化学分析试剂应按类别分别存

放，剧毒试剂需要安全存放，正

在使用的试剂及标准溶液标签

内容应齐全。（1 分） 

达到评审内容要求。 

化学分析实际按类别分别存

放，剧毒试剂安全存放，正在

试用的试剂及标准溶液标签

内容不齐全或有笔误。 

化学实际未按类别分别存放，剧

毒试剂存放有漏洞，正在试用的

试剂及标准溶液标签内容有错

误。 

  

5 

试验及环

境条件 

（15 分） 

5.1 试验技术

条件 

（9 分） 

(1) 试验各环节（包括养护）的

温度、湿度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

要求，并有必要的监控设施及记

录。（2 分） 

符合评审要求。 

温湿度符合标准要求，但是监

控设施或记录不完善。 

温湿度不符合标准要求或缺少监

控设施或没有记录。 
  

(2) 小磨等制样设备及压蒸釜、

沸煮箱、快速强度养护箱等应单

独放置。（2.5 分） 

以上设备单独存放，单布局不

合理。 
以上设备未单独存放。   

(3) 分析用天平、氧弹热量计、

氯离子测定仪及高温设备(高温

炉、烘干箱等)要与分析试验室

隔开。（3 分） 

以上设备与分析室隔开，单布

局不合理。 
以上设备未与分析室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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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停电、停水、防火等应急

设施或措施，以保证检验质量。

（1.5 分） 

有制度，未写入手册。 没有相应的措施。   

5.2 环境条件 

（6 分） 

(1) 化验室通风、采光、照明良

好，仪器设备、管道、电气线路

布局合理，便于安全操作。（2

分） 

符合评审要求。 

实验室布局不合理，但是不对

试验构成影响。 

实验室布局明显不合理，不利于

安全操作。 
  

(2) 化验室清洁整齐，不存放与

检验无关的物品。（1 分） 

实验室中有无关物品，但是不

对试验构成影响。 

实验室中有无关物品，存在对实

验构成影响的可能。 
  

(3) 化验室内外环境的粉尘、烟

雾、振动、噪声、电磁辐射等均

不得影响检验工作。（0.5 分） 

实验室外部环境可能对检验

工作构成影响，但有相应的预

防措施。 

实验室外部环境可能对检验工作

构成影响，无相应的预防措施。 
  

(4) 分析室设有通风柜（罩）。

（0.5 分） 
符合评审要求。 

  

  

没有通风柜（罩）或设备均不能

正常工作。 
  

(5) 应有安全作业、处置有毒有

害物质的设施和措施。（2 分） 
没有相关措施。   

6 
检验工作 

（25 分） 

6.1 检测能力 

（2 分） 

现行标准和本标准规定的控制

项目，均能按要求检测。型式检

验中的特性指标允许分包给有

条件的实验室。 

现行标准和《规程》规

定的控制项目，均能按

要求检验。 

现行标准规定的控制项目，能

按要求检验，《规程》规定的

控制项目 90%以上能按要求

检验。 

现行标准规定的任一控制项目

（专用水泥、特性水泥型式检验

项目除外）或《规程》规定的控

制项目，10%以上不能按要求检

验。 

  

6.2 检测项目 

（2 分） 

对标准规定的产品各项质量指

标及本标准规定的过程质量控

制项目要做到全项检测、无漏

项、无漏检。 

检验项目齐全，检验频

次符合要求。 

过程控制检验项目与检验频

次 85%以上符合要求，出厂水

泥检验项目、频次符合要求。 

出厂水泥检验项目不全或过程控

制检验项目漏项 15%及以上或

15%及以上检验项目的检验频次

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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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检测方法 

（3 分） 

(1) 与企业生产产品有关的标

准、规定等技术文件应齐全。（1

分） 符合评审要求。 

部分标准（不超过 3 个）过期，

未能及时（6 个月内）购买新

标准。 

较多的标准（超过 3 个）或者新

标准实施已经超过 6 个月，尚未

更新的。 

  

(2) 用于质量检验、质量控制的

技术标准应现行有效。（1 分） 
  

(3) 当技术标准所规定的检验方

法操作性不强时，应根据有关标

准、规定详细的作业指导书。（1

分） 

有详细的作业指导书。 作业指导书描述过于简单。 没有作业指导书。   

6.4 检验质量 

（10 分） 

(1) 按附录 C 规定按时送水泥样

与指定的质检机构进行对比检

验。12 个月（新建厂 6 个月）

综合对比合格率不小于 80%，其

中强度对比合格率不小于 90%。

（3.5 分） 符合评审要求。 

国家大对比优秀的，且

无其他问题的可得满

分； 

国家大对比良好的，且

无其他问题的可以按

照 90%得分。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日常对比频次低于 6 次/品

种/年（停产另计）（不低于

5 次/品种/年，停产另计）； 

b.综合对比合格率 60-80%； 

c.强度对比合格率 70-90%； 

d.内部抽查次数为规定次数

的 70%或以上； 

e.内部抽查合格率为

70-90%； 

f. 物理检验大对比超差项

30-40%，化学分析大对比超差

项 20-30%。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日常对比频次低于 5 次/年（停

产另计）； 

b.综合对比合格率低于 60%； 

c.强度对比合格率低于 70%； 

d.内部抽查次数低于规定次数的

70%； 

e.内部抽查合格率低于 70%； 

f.不能加物理检验与化学分析大

对比或大对比超差项：化学分析

多于 30%，物理检验多于 40%； 

g.内部抽查和大对比数据超差无

纠正措施。 

  

(2) 按本标准要求定期进行内部

密码抽查。12 个月（新建厂 6

个月）抽查合格率不小于 90%。

（3.5 分） 

(3) 按本标准要求参加国家或省

级建材质检机构组织的物理检

验与化学分析大对比，其最近一

次对比中物理检验试验允许误

差项不得多于 30%，化学分析试

验允许误差项不得多于 20%。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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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内部抽查和大对比的数

据进行分析，当发现超差时应采

取措施予以纠正。（1.5 分） 

6.5 原始记录、

台帐、报告、

报表 

（6 分） 

(1) 每一个检验岗位都有原始记

录。原始记录、台帐、检验报告

有统一格式，设计合理、信息量

充分。（1 分） 

符合评审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 任一检验岗位无原始记录

或记录没有使用省建材工业

协会/集团总公司统一台帐

（项目内容填写不齐全）； 

b. 原燃材料、半成品、成品

分类台帐不全； 

c. 出厂检验报告化验室负责

人（或其授权人）签字不全； 

d. 10%以下原始记录、台帐、

出厂检验报告及报表填写不

正确或原始记录、台帐、出厂

检验报告及报表填写不正确

或原始记录、台帐的更改未按

规定进行； 

e.  原始记录、分类台帐未按

规定保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 未建立原燃材料、半成品、成

品分类台帐； 

b. 出厂检验报告无化验室负责

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c. 10%以上原始记录、台帐、出

厂检验报告及填写不正确或原

始，记录、台帐的更改未按规定

进行。 

  

(2) 各类原燃材料、半成品、成

品建立分类台帐。（1 分） 
  

(3) 出厂检验报告需有化验室负

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字。（1

分） 

    

(4) 各类原始记录、台帐及出厂

检验报告、报表如实正确填写。

原始记录、台帐的更改按规定进

行。（1.5 分） 

  

(5) 原始记录与各分类台帐、报

表按期装订成册，专门保管，期

限三年，其中出厂水泥（熟料）

台帐按期存放，长期保存。（1.5

分） 

  

6.6 样品管理 

（2 分） 

(1）出厂水泥封存样品有能满足

贮存要求的单独样品室。各检测

室设有相应的样品贮存设施，样

品摆放整齐。（0.5 分） 

符合评审要求。 
样品室内无关物品较多，检测

室的样品管理不规范。 

没有独立样品室或检测室样品管

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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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贮存及出厂水泥样品的

封样、标识、保管有专人负责。

（0.5 分） 

没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3）样品有明显标识。出厂水泥

样品的封存符合要求，并有完整

的封存样品记录。（1 分） 

标识不够明显。但是封存样符

合要求，且记录完整。 

出厂水泥封存样不符合要求或记

录不完整。 
  

7 
质量控制 

（25 分） 

7.1 原燃材料

质量控制 

（7 分） 

(1) 化验室应参与原燃材料采购

技术标准的制定，并监督、检查

实施情况，应参与对供方的评价

和重新评价，并有相应的记录。

（1.5 分） 

符合评审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 监督、检查、采购技术标

准实施情况力度不够；或未参

与对供方重新评价；或相关过

程的记录不齐全； 

b. 原燃材料按质存放地点的

现场未标识或标识不齐全，部

分原燃材料初次使用检测放

射性； 

c. 初次使用的各种混合材

料、石膏、化学副产石膏、水

泥助磨剂等虽进行了试验但

相关过程的记录不齐全； 

d. 有矿山企业的化验室未参

与制定和调整矿山开采计划，

但及时取样检验，确定了适当

的进厂搭配比例。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 未参与制定原燃材料采购技

术标准；或采购技术标准中技术

指标低于企业内部其他相关技术

指标；或未参与对供方的评价； 

b. 进厂原燃材料未按规定取样

检验；或未提出定量搭配使用方

案；原燃材料初次使用未检测放

射性； 

c. 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混

合材料、石膏、水泥助磨剂等初

次使用未确认能保证产品质量；

或使用的混合材料、石膏、水泥

助磨剂等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或化学副产石膏或新开辟的

混合材未按规定进行鉴定； 

有矿山的企业化验室未参与制定

和调整矿山开采计划，又未取样

检验，也未确定适当的进厂搭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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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厂原燃材料应按质分别存

放，化验室对其品种、产地、进

厂日期、检验状态进行标识，并

按规定取样检验，根据检验结果

确定使用方案。（2 分） 

  

   

(3)原燃材料初次使用时，应检

验放射性，确认符合相关的标准

要求后方可使用。（2 分） 

   

(4) 对企业初次使用的混合材、

水泥助磨剂、石膏、工业副产石

膏等，化验室应按照附录 E 进行

检验，确认其符合相关的标准要

求后再使用，相关记录应予保

存。（1 分） 

   

(5) 有矿山的企业，化验室应参

与矿山开采计划的制定，并及时

取样检验，确定矿石进厂搭配比

例。（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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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半成品质

量控制 

（9 分） 

(1) 化验室应会同有关部门按照

附录 E，确定过程质量控制点，

制定过程质量内部控制指标和

其他重要的质量控制方案，并监

督检查实施情况。（2 分） 

符合评审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 化验室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了过程质量控制点，制定了过

程质量内部控制指标、质量控

制方案，但有 10%（含 10%）

以下的过程控制要求不符合

《规程》规定；或未监督、检

查质量控制方案的实施； 

b. 化验室根据质量制定了熟

料存放(部位)，下达了不同质

量熟料搭配使用的配比通知，

但未监督、检查； 

c. 化验室根据熟料、石膏和

各种混合材的质量，按生产计

划的品种、强度等级等正确、

及时地下达了书面水泥配比

通知，但未进行监督、检查； 

d. 化验室能正确、及时下达

水泥出入库、倒库、清库、均

化的通知单，但未监督、检查； 

e. 对过程质量事故，化验室

虽及时通知了相关部门，但未

协助制定纠正措施的；或未跟

踪验证的。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 化验室未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过程质量控制点，未制定过程质

量控制指标、质量控制方案，或

10%以上过程控制要求不符合《规

程》规定； 

b. 出磨生料未经均化直接入窑； 

c. 未根据质量指定熟料存放储

库（部位）；或未取样检验；或

未下达不同质量熟料搭配使用的

配比通知； 

d. 未下达水泥配比书面通知；或

下达的水泥配比书面通知中混合

材料掺加种类、数量不符合相关

产品标准规定； 

e. 化验室未正确、及时下达水泥

出入库、倒库、清库、均化的通

知； 

f. 对过程质量事故，化验室未及

时通知相关部门； 

g. 化验室对过程质量控制点的

检验结果未按控制周期及时通知

相关的生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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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验室应根据配料方案及生

料成分波动情况及时调整生料

的控制参数，确定出磨生料的出

入库号，并监督检查实施情况。

出磨生料不得直接入窑。（0.5

分） 

   

  

(3) 化验室应根据熟料质量指定

存放储库（部位），并下达不同

熟料搭配使用的配比通知。（1

分） 

  

(4) 化验室应根据熟料、石膏和

各种混合材的质量，按生产计划

的品种 、强度等级等下达书面水

泥配比通知，并监督实施。（2.5

分） 

  

(5) 化验室应根据生产水泥的质

量状况，正确、及时下达入库、

倒库、出库、清库等通知。应避

免上入下出或无均化功能的单

库水泥出厂。（2 分） 

  

(6) 对过程质量事故，化验室应

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协助制定纠

正措施，并跟踪验证。（0.5 分） 

  

(7) 化验室应将过程质量控制点

的检测结果及时通知相关的人

员、部门。（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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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出厂水泥

（熟料）质量

控制 

（9 分） 

(1) 化验室应有水泥出厂的决定

权。化验室应配备专业人员负责

出厂水泥的质量管理。（1 分） 

符合评审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配备非专业的技术人员负

责水泥（熟料）出厂质量管理； 

b.有适应本企业的出厂水泥

（熟料）质量确认程序，但未

有效应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

或不符合 28 天抗压强度控制

值考虑三倍标准偏差的要求； 

c.下达的包装（散装）书面通

知单内容不齐全； 

d.对袋装水泥包装质量按编

号进行抽查，但相应记录的内

容不齐全； 

e.检验合格后存放一个月以

上的袋装水泥未现场标识或

未发停止出厂通知，但重新报

取样检验合格后出厂的； 

f..交货与验收过程中未及时

提供检验报告。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a. 化验室无水泥（熟料）出厂的

决定权；或未配备人员负责水泥

（熟料）出厂的质量管理； 

b. 未制定出厂水泥确认程序、内

部质量控制指标；或出厂水泥产

品质量不符合富余强度规定的要

求； 

c. 未下达书面包装（散装）通知

单或下达的书面包装（散装）通

知单未执行产品标准对编号数量

规定； 

d. 袋装水泥包装质量未按编号

进行抽查，或未进行至少 20 袋包

装质量的抽查； 

e. 出厂水泥未经检验确认各项

技术要求符合产品标准及相关规

定而下达的水泥出厂通知单；或

出厂水泥未留样封存； 

f. 检验合格后存放一个月以上

的袋装水泥未重新检验而签发水

泥出厂通知单； 

g. 当用户需要时不提供检验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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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验室应有适应本企业的出

厂水泥（熟料）质量控制指标和

确认程序，确保出厂水泥（熟料）

的质量。（3 分） 

符合评审要求。   

  

(3) 化验室应下达书面包装（散

装）通知，内容包括：水泥品种、

强度等级、编号、包装日期、数

量、水泥库号、存放位置等，并

严格执行产品标准对编号数量

规定。（2 分） 

  

(4) 化验室应按编号对袋装水泥

包装质量进行抽查，并有记录。

（0.5 分） 

  

(5) 化验室应按产品标准取样检

验，在确认出厂水泥各项质量指

标合格后方可下达水泥出厂通

知单，并按产品标准留样封存。

（1.5 分） 

  

(6) 成品在检验合格后存放一个

月以后的袋装水泥，化验室应发

出停止该批水泥出厂通知，并现

场标识。经重新取样检验，确认

符合标准规定后方能重新签发

水泥出厂通知单。（0.5 分） 

  

(7) 当用户需要时，化验室及时

提供检验报告。（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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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评价报告 

 

 

 
 

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 

评价报告 
  

 

 

 
 

申请单位名称： 

 
评价单位名称： 

 

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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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1.本《评价报告》须用墨笔填写或用计算机打印，字迹要清晰； 

2.本《评价报告》所填报项目（含表格）页面不足时，可用 A4纸附页，但须

连同正页编写页码； 

3.本《评价报告》须经评价组签字及评价单位盖章有效； 

4.本《评价报告》适用于所有水泥（熟料）生产企业申请标准化化验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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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企业名称：  

  地址：  

邮编：       传真：    E-mail：  

负责人：    职务：     电话：  

1.2 化验室名称： 

负责人：   职务：    电话：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1.3 企业基本情况（见附件１） 

1.4 评价类型 

标准化化验室评价  

 首次   □复查  □监督    □其他 

 

2. 评价结论 

标准化化验室评价   

□甲级      □乙级     □丙级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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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生产许可证号  
水泥品种 

及强度等级 

 

回转窑(规 

格、数量) 

 水泥磨(规 

格、数量) 

 

水泥产品产量

质量状况 

水泥年产量(万吨) 
设计能力  

实际能力  

出厂水泥总量(万吨)  

出厂水泥合格率(%)  

富裕强度合格率(%)  

全厂生产 

职员人数 
 

化 验 室  

人数 
 

上年产值 

(万元) 
 

备注 

 

 

注：水泥产品产量质量状况为上年度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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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水泥生产企业标准化化验室评价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基本要求 得分 备注 

1 
机构设置 

（5 分） 

1.1 组织（1 分） 
化验室应为企业最高管理者或质量负责人直接领导的

质量检验部门。 
  

  

1.2 化验室构成

（1 分） 
化验室内应设分析、物检、控制和质量管理等机构。   

  

1.3 组织机构图

（3 分） 

有化验室组织机构设置图，表明化验室在企业及内部班

组的相互关系及其负责人姓名。 
  

  

2 
人员 

（10 分） 

2.1 人员配备（2

分） 

企业化验室应配备主任、工艺、质量调度、统计及检验

等人员。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备满足检验工作需要的

检验人员和科研人员。化验室人员要相对稳定，化验室

业务骨干的任用和调动应征求化验室主任的意见。 

  

  

2.2 人员素质（5

分） 

 

(1) 化验室主任     

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从事

水泥企业质量管理工作 5 年以上，具备较丰富的质量管

理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分析处理

问题的能力，熟知生产工艺、相关标准和质量法规，经

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2) 工艺、质量调度人员     

具备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经过专业训练，掌握水泥生产理论

知识和检验技术，熟知有关标准和规章制度，经培训考

核合格后上岗。 

  

  

(3) 质量统计人员     

具备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大及专以上文化水平，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经过专业训练，掌握水泥生产理论

知识和相关统计技术，熟知有关标准和规章制度，经培

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4) 检验人员     

具有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

熟知本岗位的操作规程、控制项目、指标范围及检验方

法，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2.3 人员培训（3

分） 

(1) 化验室应有年度培训考核计划。     

(2) 培训计划的实施应有记录。     

(3) 化验室人员应建立技术档案，其内容包括；从事技

术工作经历、资格证书（复印件）、培训考核记录等。 
  

  

3 

化验室质

量管理手

册 

（5 分） 

3.1 手册内容齐

全、适用（1 分） 
化验室应建立适合本企业的质量管理手册。   

  

3.2 管理制度内

容齐全、合理（3

分） 

(1) 各组职责范围、岗位责任制和作业指导书；     

(2) 质量事故报告制度；     

(3) 对比验证制度；     

(4) 检验和试验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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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溶液配制和专人管理制度；     

(6) 标准样品/标准物质采购和管理制度；     

(7) 文件管理制度；     

(8) 样品管理制度；     

(9) 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     

(10) 检验原始记录、台帐和检验报告的填写、编制、

审批制度； 
  

  

(11) 质量统计管理制度；     

(12) 出厂水泥、水泥熟料的合格确认制度；     

(13) 应急处理制度。     

3.3 手册宣贯

（0.5 分） 

通过宣贯使化验室工作人员了解本化验室的质量目标、

职责权限、规章制度及与本岗位有关的要求，宣贯要有

记录。 

  

  

3.4 手册执行情

况检查（0.5 分） 

化验室应按《化验室质量管理手册执行情况检查制度》

进行检查并有记录。 
  

  

4 
仪器设备 

（15 分） 

4.1 仪器设备一

览表（0.5 分） 

应有仪器设备一览表，内容包括：编号、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主要技术指标、购置日期、制造单位、检验

项目、使用地点。 

  

  

4.2 仪器设备的

配备与数量（1

分） 

(1) 进货检验、过程检验以及最终检验所需仪器设备配

备率 100%。 
  

  

(2) 仪器设备数量能保证满足正常生产检测的需要。     

(3) 常用易损的仪器设备应有备品备件。     

4.3 仪器设备主

要 技 术 条 件

（0.5 分） 

符合现行标准中的技术条件、本标准中表 A.1 及其它有

关规定的要求。 
  

  

4.4 计量仪器设

备的检定与校

准（4 分） 

(1) 计量仪器设备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或校准。     

(2) 建立本企业化验室计量检验仪器设备检定周期表。     

(3) 自行校准的仪器应有负责自校的单位编写并经批

准的自校方法。自校要有记录。 
  

  

(4) 在用的计量仪器设备应有有效的检定校准合格证，

并有明显的标识。 
  

  

4.5 仪器设备作

业指导书（2 分） 

每台仪器设备均有操作规程。操作规程的内容要齐全，

包括：检验准备、操作程序、维修保养。 
  

  

4.6 仪器设备的

使用维护和维

修（3 分） 

(1) 对所有仪器设备应有仪器设备维护计划表。进行正

常维护，并有记录。 
  

  

(2) 出现误操作或过载、显示数据可疑，通过检定等方

式确认仪器有缺陷时，立即停止使用，修复后要经检定

（校准）合格才能使用。对仪器缺陷所造成的影响要予

以纠正，并对已检测的结果重新评价，并有相关记录。 

  

  

(3) 大型或精密的仪器设备应有使用记录，并如实填

写。 
  

  

4.7 仪器设备档 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内容应包括：仪器设备名称、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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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 分） 型号、编号、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厂合格证、使用

说明书、验收记录、存放地点及使用过程中维修、检定、

校验等记录及证书等。 

4.8 标准样品/

标准物质（1 分） 

抽查和考核时所用标准样品/标准物质，应是有证标准

样品/标准物质并。标定仪器或绘制工作曲线用的标准

样品/标准物质应确保量值准确。而且应妥善存放在干

净防潮的地方并有标识。标准滴定溶液应按要求进行标

定并有标定记录。同时要有标准样品和标准物质一览

表，记录有购买时间、生产商、有效期等相关信息。 

  

  

4.9 化学分析试

剂（1 分） 

化学分析试剂应有单独存放地点并按类别分别存放，剧

毒试剂需安全存放。在使用的试剂及标准溶液标签内容

齐全。 

  

  

5 

试验及环

境条件 

（15 分） 

5.1 试验技术条

件（7 分） 

(1) 试验各环节（包括养护）的温度、湿度符合现行标

准的规定要求，并有必要的监控设施及记录。 
  

  

(2) 小磨等制样设备及压蒸釜、沸煮箱、快速强度养护

箱等应单独放置。 
  

  

(3) 分析用天平、氧弹热量计、钾钠仪、氯离子测定仪

及高温设备(高温炉、烘干箱等)要与分析试验室隔开。 
  

  

(4) 有停电、停水、防火等应急设施或措施，以保证检

验质量。 
  

  

5.2 环境条件（8

分） 

(1) 实验室通风、采光、照明良好，仪器设备、管道、

电气线路布局合理，便于安全操作。 
  

  

(2) 实验室清洁整齐，不存放与检验无关的物品。     

(3) 实验室内外环境的粉尘、烟雾、振动、噪声、电磁

辐射等均不得影响检验工作。 
  

  

(4) 分析室设有通风柜（罩）。天平室应安装有空调。     

(5) 应有安全作业、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和措施。     

6 
检验工作 

（25 分） 

6.1 检测能力（2

分） 

现行标准和本标准规定的控制项目，均能按要求检测。

型式检验中的特性指标允许分包给有条件的实验室。 
  

  

6.2 检测项目（2

分） 

对标准规定的产品各项质量指标及本标准规定的过程

质量控制项目要做到全项检测、无漏项、无漏检。 
  

  

6.3 检测方法（2

分） 

(1) 与企业生产产品有关的标准、规定等技术文件应齐

全。 
  

  

(2) 用于质量检验、质量控制的技术标准应现行有效。     

(3) 当技术标准所规定的检验方法操作性不强时，应根

据有关标准、规定详细的作业指导书。 
  

  

6.4 检验质量

（12 分） 

(1) 按附录 C 规定按时送水泥样与指定的质检机构进

行对比检验。12 个月（新建厂 6 个月）综合对比合格

率不小于 80%，其中强度对比合格率不小于 90%。 

  

  

(2) 按本标准要求定期进行内部密码抽查。12 个月（新

建厂 6 个月）抽查合格率不小于 90%。 
  

  

(3) 按本标准要求参加国家或省级建材质检机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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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检验与化学分析大对比，其最近一次对比中物理

检验超差项不得多于 30%，化学分析超差项不得多于

20%。 

(4) 应对内部抽查和大对比的数据进行分析，当发现超

差时应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6.5 原始记录、

台帐、报告、报

表（6 分） 

(1) 每一个检验岗位都有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台帐、

检验报告有统一格式，设计合理、信息量充分。 
  

  

(2) 各类原燃材料、半成品、成品建立分类台帐。     

(3) 出厂检验报告需有化验室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

签字。 
  

  

(4) 各类原始记录、台帐及出厂检验报告、报表如实正

确填写。原始记录、台帐的更改按规定进行。 
  

  

(5) 原始记录与各分类台帐、报表按期装订成册，专门

保管，期限三年，其中出厂水泥（熟料）台帐按期存放，

长期保存。 

  

  

6.6 样品管理（1

分） 

(1）出厂水泥封存样品有能满足贮存要求的单独样品

室。各检测室设有相应的样品贮存设施，样品摆放整齐。 
  

  

(2）样品贮存及出厂水泥样品的封样、标识、保管有专

人负责。 
  

  

(3）样品有明显标识。出厂水泥样品的封存符合要求，

并有完整的封存样品记录。 
  

  

7 
质量控制 

（25 分） 

7.1 原燃材料质

量控制（7 分） 

(1) 化验室应参与原燃材料采购技术标准的制定，并监

督、检查实施情况，应参与对供方的评价和重新评价，

并有相应的记录。 

  

  

(2) 进厂原燃材料应按质分别存放，化验室对其品种、

产地、进厂日期、检验状态进行标识，并按规定取样检

验，根据检验结果确定使用方案。 

  

  

原燃材料初次使用时，应检验放射性，确认符合相关的

标准要求后方可使用。 
  

  

(3) 对企业初次使用的混合材、水泥助磨剂、石膏、工

业副产石膏等，化验室应按照附录 E 进行检验，确认其

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后再使用，相关记录应予保存。 

  

  

(4) 有矿山的企业，化验室应参与矿山开采计划的制

定，并及时取样检验，确定矿石进厂搭配比例。 
  

  

7.2 半成品质量

控制（9 分） 

(1) 化验室应会同有关部门按照附录 E，确定过程质量

控制点，制定过程质量内部控制指标和其他重要的质量

控制方案，并监督检查实施情况。 

  

  

(2) 化验室应根据配料方案及生料成分波动情况及时

调整生料的控制参数，确定出磨生料的出入库号，并监

督检查实施情况。出磨生料不得直接入窑。 

  

  

(3) 化验室应根据熟料质量指定存放储库（部位），并

下达不同熟料搭配使用的配比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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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验室应根据熟料、石膏和各种混合材的质量，按

生产计划的品种、强度等级等下达书面水泥配比通知，

并监督实施。 

  

  

(5) 化验室应根据生产水泥的质量状况，正确、及时下

达入库、倒库、出库、清库等通知。应避免上入下出或

无均化功能的单库水泥出厂。 

  

  

(6) 对过程质量事故，化验室应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协

助制定纠正措施，并跟踪验证。 
  

  

(7) 化验室应将过程质量控制点的检测结果及时通知

相关的人员、部门。 
  

  

7.3 出厂水泥

（熟料）质量控

制（9 分） 

(1) 化验室应有水泥出厂的决定权。化验室应配备专业

人员负责出厂水泥的质量管理。 
  

  

(2) 化验室应有适应本企业的出厂水泥（熟料）质量控

制指标和确认程序，确保出厂水泥（熟料）的质量。 
  

  

(3) 化验室应下达书面包装（散装）通知，内容包括：

水泥品种、强度等级、编号、包装日期、数量、水泥库

号、存放位置等，并严格执行产品标准对编号数量规定。 

  

  

(4) 化验室应按编号对袋装水泥包装质量进行抽查，并

有记录。 
  

  

(5) 化验室应按产品标准取样检验，在确认出厂水泥各

项质量指标合格后方可下达水泥出厂通知单，并按产品

标准留样封存。 

  

  

(6) 成品在检验合格后存放一个月以后的袋装水泥，化

验室应发出停止该批水泥出厂通知，并现场标识。经重

新取样检验，确认符合标准规定后方能重新签发水泥出

厂通知单。 

  

  

(7) 当用户需要时，化验室及时提供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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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意见和审批意见 

评

价

组

意

见 

 

 

 

 

 

评价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改进建议： 

 

 

 

 

 

评价组长签字：日期 

 

审

批

意

见 

该企业现场评价分数为：   抽样对比结果：      

最终评价结果为  □甲级 □乙级 □丙级 □不合格 

 

 

 

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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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人员签字及联系方式 

 

第  页     共  页 

姓名 单位名称 
评审员 

证号 
联系电话 签字 

     

 
E  
F  

E  



DB34/T 3763—2020 

42 

附 录 E  

（资料性） 

水泥生产企业（甲/乙/丙级）标准化化验室评级证书样式 

 

样式如下： 

 

 

 

水泥生产企业 

（甲/乙/丙级）标准化化验室 

 

证书编号 ：XXXXXX 

 

 

 

 

 

 

XXXXXX有限公司： 

 依据《水泥生产企业化验室达标评价规范》的有关规定， 经对你企业位于（企业化验室地址）

的化验室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甲、乙、丙/（优秀、良好、合格），特颁发此证。 

 

发证日期：20XX年 

有效期至：20XX年 

评价机构（公章） 

 

 

 


